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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族歧視條例草案意見書 

 
本會一向致力倡議性別平等，並推動修訂有關消除歧視的法例及監察其政策之實

施。本會對 2006 年 12 月政府呈交立法會審議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草

案)的立場書已於 08 年 1 月 2 日寄予立法會，以下是本會就立法會於 07 年 11 月

21 日發出的修訂草案建議之回應。 
 
1. 政府及共政策豁免監管 
 

可是根據草案第 3 條，因為現時草案訂明了法例只會生效於政府做出一些與

個人行為相同的情況，換句話說，所有公共政策即使存在歧視都不會受到這

法律的監管，因為個人是不會有處理政策的情況的。可是以我們的經驗，政

府政策存在著歧視以致受政策影響下的人受到差別待遇是時有發生的，以教

育署由 1978 至 2000 年的內部指引中學收生的男女入學分數要求可以存在差

異為例，平機會(平等機會委員會)代表家長引用性別歧視條例控告教育署勝

訴，糾正了多年來全港小學女生要以較男生高的分數進入中學的政策。可見

如果歧視條例不能規範政府政策的話，市民遇上被歧視的政策侵害權利時又

如何能爭取改善呢？而且政府政策影響所及，每每關係到市民的日常生活，

特別是對基層市民的基本需要，例如教育﹑醫療及就業等等，大部份公共服

務都是由政府提供的，如果法例不監管政府的話，少數族裔人士改善生活處

境的機會便受到極大的限制了。 
 

 因此我們認為可選擇立法會提供修訂草案第 3 條的選擇 A 。因為選擇 A
符合了國際人權公約。並且與其他三條歧視法例吻合。我們建議草案適用範

圍應涵蓋所有政府的行為，包括政策﹑措施﹑功能﹑執法過程及各項事務。 
 

 
2. 簡接歧視 
據本會多年監察歧視條例的經驗，本會也贊成曾在香港大學法律系執教多年

的歧視條例專家 Carol Petersen 教授對草案的批評，草案的寫法矛盾重重，法

律技術水平實跟現行的歧視條例有很大落差。單就闡釋間接歧視為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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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4(2)(b)及 4 (5)條，沒有把責任訂明為︰間接歧視行為包括沒有盡力提供其

他解決問題方案，損害了原來要打擊間接歧視的目標。 
 我們認為由立法會提供修訂草案第 4 條的選擇都不理想，如果能先取消第 4

條中的 4(2)-(5)項我們才會考慮選擇 A， 因為間接歧視應如殘疾歧視條例

般撰寫，其定義握要簡單，而且由法庭展釋間接歧視的定義。 
  

3. 對多項豁免語言措施 
草案第 58 條中訂明了多項豁免語言的範疇，即不用提供非官方語言以外之

語言的範疇。包括了職業培訓﹑僱傭公司﹑負責教育機構的團體﹑提供商

品﹑設施及服務﹑物業管理﹑派遣工作或出租合約內﹑律師﹑會所作出歧

視等。這樣無疑是剝奪了少數族裔得到資訊參與社會的權利。 
 

 我們認為由立法會提供修訂草案第 58 條的選擇都不理想，如果能先取

消第 5 B(5) 項我們才會選擇由立法會提供修訂草案第 58 條的選擇 B。 
 
除了立法會的修訂建議外，這草案實在是問題多多，不單在保障少數族裔不受歧

視上不能收效，更因為許多基本的歧視條例應有的撰寫都未及水平，做成社會容

許繼續歧視，更遑論消除歧視，如果政府仍不聽取民意，不對草案加以修改，本

會不認同通過政府現行的草案。 
 
 
2008 年 1 月 21 日 
 


